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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1� � � � �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2022-034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签署三亚合联中央商务区

项目钢结构工程专业分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孙公司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地钢构” ）近日与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三亚合联中央商务区项目钢结构工程专业

分包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 根据合同约定，大地钢构为三亚合联中央商务区项目钢结构工程专业

分包合同的分包人，现将合同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发包人：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有限公司

承包人：浙江大地钢结构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三亚合联中央商务区项目建安工程总承包

工程地点：三亚市凤凰岛西北侧，北至三亚主干胜利路，南至三亚湾路

合同工期：127个日历天

合同金额：￥245,999,525.97元（大写：人民币贰亿肆仟伍佰玖拾玖万玖仟伍佰贰拾伍元玖角柒

分）

承包范围及内容：钢结构加工安装工程（含详图深化、材料采购、加工制作、抛丸、油漆、运输、安

装、防火涂料等内容）。

质量标准：严格按经设计院、业主认可的本工程的施工图纸、设计说明、设计变更、技术核定单等

工程文件中规定和现行的国家、地方颁发的质量验收规范、标准和规定要求组织施工。 工程质量标准

为合格标准。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817� � �证券简称：宇通重工 编号：临2022-061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未来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元/股（含），回购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自2022年3月10日至2023年3月9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报告书》

（临2022-008）。 现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在6月份未回购公司股份。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86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89%，成交的最高价为10.40元/股，最低价为7.08元/股，已支

付的总金额为43,360,973.87元（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322� � � � � � �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2022—041

债券代码：135608� � � � � � � �债券简称：16天房02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16天房02” 公司债券兑付

完成暨摘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7月7日非公开发行了

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 本期债券简称为“16天房02” ，债券

代码为135608.SH，债券期限为6年期（3＋3年期），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30亿元，债券余额为人民币

2.95亿元，票面利率为8.90%。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工作，兑付本金及利息合计 30,156.375万元。 本期债券

于2022年7月1日完成摘牌。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3848� � � � � � � �证券简称：好太太 公告编号：2022-041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崔海英

女士提交的辞职申请，崔海英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该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崔海英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董

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职务。

崔海英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公司信息披露、规范运作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崔海英女士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好太太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9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9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减持后,�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拓牌兴丰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拓牌资

产” ）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于2022年7月1日收到股东拓

牌资产发来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拓牌资产于2022年7月1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283,500

股百利科技股份（占百利科技总股本的0.0578%），减持后，拓牌资产持有公司股份24,231,45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9422%，不再是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相关股东股份变化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拓牌资产 24,514,950 5% 24,231,450 4.942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拓牌兴丰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

成立时间 2014年11月07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玲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9320855075F

注册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1888弄11号3楼305－D

经营范围 包括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等。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百利

科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719� � � � � � � �证券简称：ST热电 公告编号：临2022-034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的规定，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股票于2022年5月5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的《大连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4）。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的 《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 认为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并披露关联方资金占用，违反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关于“对关联交易的内

部控制”的相关规定，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行失效。 由于存在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

目标的影响，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

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

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及《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

求，内控审计人员近期对公司2022年5、6月份期间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了自我评价。 在审

计过程中结合了公司近期实际经营情况，实施了包括询问、观察、抽查会计记录等必要程序。 通过相关程

序及取得的证据，公司近期的资金收支预算、大额资金支出审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汇总表的编制及关联交易情况，均符合《资金管理办法》、《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相关内部控制工作得到了有效执行。

三、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1�条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4�条规定，在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6�规定，公司因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被出具否定意见的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完成，内控有效运行，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 还应当提交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最近一年内部控制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独立董事出具的专项意见等文件。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785� � � � � � � �证券简称：居然之家 公告编号：临2022-050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

裁兼新零售营销管理中心总监李选选先生的辞职报告。

李选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及新零售营销管理中心总监职务，辞职后

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李选选先生的职务变动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开展和日常经营管

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选选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2,100股。 辞职后李选选先生将继续遵

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0�号———股份变动管理》 等相关规

定。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李选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785� � � � � � �证券简称：居然之家 公告编号：临2022-051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4日、2021年

11月2日分别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1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方案（第二期）的议案》。 2021年1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

会公众股份（第二期）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1-088）。2021年11月5日，公司披

露了《关于第二期回购股份首次实施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9），2021年11

月16日、2021年12月2日、2021年12月16日、2022年1月5日、2022年1月15日、2022年2月9

日、2022年2月16日、2022年3月3日、2022年3月16日、2022年4月2日、2022年4月16日、

2022年5月6日、2022年5月17日、2022年6月2日和2022年6月16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股份

回购进展的公告》。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股份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人民币

8.0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84元/股。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日披露的《关于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42）。

为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股份回购进展，现将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基本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6,929,30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6,529,036,899股的0.41%，最高成交价为5.25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4.8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35,154,662.45元（不含交易费用），已回购成交金

额占公司拟回购金额上限50,000万元的27.03%。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

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

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11月4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为58,157,345股。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

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4,539,336股）。

3、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积极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521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22-072号

债券代码：110076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 华海转债于2021年5月6日开始转股， 截至2022年6月30日， 累计共有

160,000元华海转债转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659股，占华海转债转股前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2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华海转债金额为1,842,440,

000元，占华海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1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华海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261号文核准，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2日公开发行1,842.6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为184,260.00万元，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376号文同意，公司184,26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已于2020年11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

代码“110076” 。

（二）华海转债转股期限及转股价格情况

根据《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华海转债自2021年5月6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

期限至2026年11月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4.66元/股。

2021年6月， 因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 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4.66元/股调整为

34.4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1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

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海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051号）。

2021年7月，因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新增限制性股票3,714.50万股，因此华

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4.46元/股调整为33.8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7月13日

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

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份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5号）。

2022年5月， 因公司授予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 新增限制性股票

394.544万股，因此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3.85元/股调整为33.7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2年5月30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股份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4号）。

2022年6月，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离职或职务变动的22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除上述22名激励对象外的其余561名激励对象持

有的未达到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1,222.85万股已完成回购注

销，因此华海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3.79元/股调整为33.99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

6月29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70

号）。

二、华海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华海转债合计共有55,000元转为公司股份，因转

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624股，占华海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12%。

截至2022年6月30日，累计共有160,000元华海转债转为公司股份，因转股形成的股份

数量为4,659股，占华海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尚未转股的华海转债

金额为1,842,440,000元，占华海转债发行总额的99.9913%。

三、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2年3月31日）

本次华海转债

转股数量

其他变动

变动后

（2022年6月30日）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454,611,082 1,624 1,454,612,706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7,145,000 -8,283,060 28,861,940

合计 1,491,756,082 1,624 -8,283,060 1,483,474,646

注：其他变动主要为：1、2022年5月，公司授予部分激励对象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股份， 新增限制性股票394.544万股；2、2022年6月， 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

222.85万股。 因此，自2022年4月1日-2022年6月30日期间，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减少8,

283,060股。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金敏、汪慧婷

联系电话：0576-85015699

联系传真：0576-85016010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603160� � � � � � � � � �证券简称：汇顶科技 公告编号：2022-071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2022年第二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1,688,530份，实

际可行权期间为2021年7月16日-2022年5月22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1,574,239份， 实际可行权

期间为2022年5月23日-2023年5月22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年4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0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465,891份，

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1年7月16日-2022年6月19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

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0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

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35,

806份，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5,678份。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实际可行权时间为2021年9月7日-2022年7月23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2年4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共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0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0%。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

权、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

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审批程序

1、 2018年9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及《关于核实〈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18年9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18年9月8日起至2018年9月17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任何组

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此外，监事会对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

于2018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 2018年9月26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二）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情况

1、 2018年10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18年股票

期权的议案》，同意以2018年10月15日为授予日，向300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792.047万份，授予价

格为人民币84.22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18年11月2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之

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本次股票期权最终授予登记数量为783.4395万份，激励对象296人，行权

价格为人民币84.22元/份。

（三）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后的历次调整情况

1、 2020年4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已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故2018

年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84.22元/份调整为83.72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2020年5月13日，公司完成对所述18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542,694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2、 2020年6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分配方案为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故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83.72元/份调

整为82.92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 2021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5月18日，公司完成对所述11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201,123份股票期权的

注销手续。

4、 2021年6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故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82.92元/份调整为82.47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7月6日，公司完成对所述1名激励对象及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合计持

有的5,692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5、 2022年3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3月30

日，公司完成对所述31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478,697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6、 2022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5月6

日，公司完成对所述5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45,522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四）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历次行权情况

1、 2020年4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根

据《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2%，28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

602,851份，行权有效期自2020年5月23日起至2021年5月22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主

行权。 根据自主行权行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0年5月23日至2021年5月22日。 截至2021年5

月22日，本激励计划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1,602,559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99.98%。 在

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92份，已于2021年7月6日完成注销。

2、 2021年6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根

据《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

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4%，26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二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1,

688,530份，行权有效期为自2021年5月23日起至2022年5月22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式为自

主行权。根据自主行权行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1年7月16日至2022年5月22日。截至2022年

5月22日，本激励计划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1,031,094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61.06%。在

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合计657,436份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3、 2022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6%，232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三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

共计1,574,239份，行权有效期为自2022年5月23日起至2023年5月22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

式为自主行权。 根据自主行权行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2年5月23日至2023年5月22日。

（五）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1）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份）

2022年第二季度行

权数量

（份）

截至2022年5月22日

累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可行

权数量的百分比

王丽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12,000 0 12,000 10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

1,676,530 0 1,019,094 60.79%

合计 1,688,530 0 1,031,094 61.06%

（2）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份）

2022年第二季度行

权数量

（份）

截至2022年6月30日

累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可行

权数量的百分比

王丽

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13,000 0 0 0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

1,561,239 0 0 0

合计 1,574,239 0 0 0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69人，截至2022年5月22日，共193人参与行权。

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32人，截至2022年6月30日，共0人参与行权。

二、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审批程序

1、 2019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和《关于〈深圳市汇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19年4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19年4月13日至2019年4月22日，在公示期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

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的异议或不良反映。 此外， 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于

2019年4月25日出具了《监事会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

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 2019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二）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 2019年5月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2019年5月7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15名激励对象授予

股票期权232.3415万份，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05.33元/份。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2、 2019年6月2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最终完成登记的股票期权数量为222.3516万份，激励对象人数

为105人，行权价格为人民币105.33元/份。

（三）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授予后的历次调整情况

1、 2020年4月2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

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已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 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

（含税），故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5.33元/份调整为104.83元/份。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年5月13日，公司完成对所述12名激励对象及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

合计持有的205,144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2、 2020年6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分配方案为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故本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4.83元/份调整为104.03元/份。 公

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 2021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5月18日，公司完成对所述4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49,530

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4、 2021年6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调整公

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分配方案为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

（含税），故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4.03元/份调整为103.58元/份。公司独立董事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7月6日，公司完成对所述1名激励对象及第一个行权期到期

未行权合计持有的11,789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5、 2022年3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3月30

日，公司完成对所述24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310,226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6、 2022年6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2022年6月

23日，公司完成对所述9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118,638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四）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历次行权情况

1、 2020年6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

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2%，94名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合计442,951份，行权有效期为自2020年6月20日起至2021年6月19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根据自主行权行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0年6月20日至2021年6月19

日。 截至2021年6月19日，本激励计划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442,862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

的99.98%。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89份，已于2021年7月6日完成注销。

2、 2021年6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4%，89名激励对象第二期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合计465,891份，行权有效期自2021年6月20日起至2022年6月19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方

式为自主行权。根据自主行权行续办理情况，实际行权有效期为2021年7月16日至2022年6月19日。截至

2022年6月19日， 本激励计划累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92,354股， 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19.82%。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合计373,537份的股票期权将由公司注销。

3、 2022年6月1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的议案》，根据《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

的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6%，56名激励对象第三期可行权的

股票期权合计298,235份，行权有效期自2022年6月20日起至2023年6月19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

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实际可行权期限根据自主行权手续办理情况确定。

（五）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份）

2022年第二季度

行权数量

（份）

截至2022年6月19日累计

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

数量的百分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

465,891 0 92,354 19.82%

合计（89人） 465,891 0 92,354 19.82%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89人，截至2022年6月19日，共35人参与行权。

三、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审批程序

1、 2020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深圳市汇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

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20年5月1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内部对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自2020年5月16日起至2020年5月25日止，在公示期间公司未接到任何

组织或个人对公司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此外，监事会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并于2020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 2020年6月3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汇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市汇顶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自查报告》。

（二）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1、 2020年6月4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以2020年6月4日为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

105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23.495万份，行权价格为242.43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 2020年6月19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权益的议案》，同意以

2020年6月19日为预留部分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31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4.30万份，行权价格为

216.24元/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3、 2020年7月24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2020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其中：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21.319万份，授予人数为103人；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3.778万份，授予人数为30人。

（三）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首次/预留授予后的历次调整情况

1、 2020年8月12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文件中公司层面业绩考

核的议案》，同意对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文件中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进行修订，

并于2020年8月1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2、 2020年9月22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2020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文件中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的议案》。

3、 2021年4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中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5月18日，公司完成对所述13名首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22,560份股票期权及4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6,460份股票期权的

注销手续。

4、 2021年6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分配方案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故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由242.43元/份调整为241.98元/份，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16.24元/份调整为215.79元/

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 2021年7月2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中部分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8月3日，公司完成对所述14名首次授予

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27,730份股票期权及4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5,470份股票期权的

注销手续。

6、 2022年3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2年3月30

日， 公司完成对所述10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13,029份股票期权及4名预留授予的激励对

象合计持有的3,379份股票期权的注销手续。

（四）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历次行权情况

2021年7月2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议案》，根据《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分别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22%，76名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35,806份，22名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

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5,678份。 行权有效期为自2021年7月24日-2022年7月23日 （行权日须为交易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根据自主行权行续办理情况，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1年9月7日至2022年7月

23日。

（五）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份）

2022年第二季度行

权数量

（份）

截至2022年6月30日

累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可行

权数量的百分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

35,806 0 0 0

合计（76人） 35,806 0 0 0

（2）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姓名 职务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

（份）

2022年第二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至2022年6月30日

累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可行

权数量的百分比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

骨干

5,678 0 0 0

合计（22人） 5,678 0 0 0

2、本次行权股票的来源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A股普通股

3、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76人，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22人，截

至2022年6月30日，共0人参与行权。

四、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1、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

权、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行权，激励对

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2、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

股票期权、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2022年第二季度行权股票

的上市流通数量合计为0股。

3、董事和高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参与行权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行权新增股份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6个月，转让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公司股票

期权的激励对象中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后持有公司股份转让不受比例

和时间的限制。

4、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6,773 0 456,773

无限售条件股份 457,993,141 0 457,993,141

总计 458,449,914 0 458,449,914

注： 本次变动前的股本结构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及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

上市后的股本结构，详见公司2022年6月15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四期、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除

限售暨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

五、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

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1,031,094股，共募集资金85,

034,322.18元；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92,354股， 共募集资金9,566,

027.32元；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股票期权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0股，共募集资金0元。

上述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第二季度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股票期权第二季度行权后新增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汇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日


